網路服務業者之免責條款

(一)網路服務提供者之定義

(二)民事免責事由之共通要件

(三)如確實遵守本法所定程序，即可不負賠償責任

(四)對使用者之責任

(五)轉送通知與回復內容

(六)通知或回復通知之濫用

著作權法

第3條

Ⅰ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五、重製：指以印刷、複印、錄音、錄影、攝影、筆錄或其他方法直接、間接、永久或暫時之重複製作。於劇本、音樂著作或其他類似著作演出或播送時予以錄音或錄影；或依建築設計圖或建築模型建造建築物者，亦屬之。
十、公開傳輸：指以有線電、無線電之網路或其他通訊方法，藉聲音或影像向公眾提供或傳達著作內容，包括使公眾得於其各自選定之時間或地點，以上述方法接收著作內容。

十七、權利管理電子資訊：指於著作原件或其重製物，或於著作向公眾傳達時，所表示足以確認著作、著作名稱、著作人、著作財產權人或其授權之人及利用期間或條件之相關電子資訊；以數字、符號表示此類資訊者，亦屬之。

十八、防盜拷措施：指著作權人所採取有效禁止或限制他人擅自進入或利用著作之設備、器材、零件、技術或其他科技方法。
十九、網路服務提供者，指提供下列服務者：

(一)
連線服務提供者：透過所控制或營運之系統或網路，以有線或無線方式，提供資訊傳輸、發送、接收，或於前開過程中之中介及短暫儲存之服務者。

(二)
快速存取服務提供者：應使用者之要求傳輸資訊後，透過所控制或營運之系統或網路，將該資訊為中介及暫時儲存，以供其後要求傳輸該資訊之使用者加速進入該資訊之服務者。

(三)
資訊儲存服務提供者：透過所控制或營運之系統或網路，應使用者之要求提供資訊儲存之服務者。

(四)
搜尋服務提供者：提供使用者有關網路資訊之索引、參考或連結之搜尋或連結之服務者。
第90條之4


符合下列規定之網路服務提供者，適用第九十條之五至第九十條之八之規定：

一、以契約、電子傳輸、自動偵測系統或其他方式，告知使用者其著作權或製版權保護措施，並確實履行該保護措施。

二、以契約、電子傳輸、自動偵測系統或其他方式，告知使用者若有三次涉有侵權情事，應終止全部或部分服務。

三、公告接收通知文件之聯繫窗口資訊。

四、執行第三項之通用辨識或保護技術措施。

連線服務提供者於接獲著作權人或製版權人就其使用者所為涉有侵權行為之通知後，將該通知以電子郵件轉送該使用者，視為符合前項第一款規定。

著作權人或製版權人已提供為保護著作權或製版權之通用辨識或保護技術措施，經主管機關核可者，網路服務提供者應配合執行之。
第90條之5
有下列情形者，連線服務提供者對其使用者侵害他人著作權或製版權之行為，不負賠償責任：

一、所傳輸資訊，係由使用者所發動或請求。

二、資訊傳輸、發送、連結或儲存，係經由自動化技術予以執行，且連線服務提供者未就傳輸之資訊為任何篩選或修改。
第90條之6


有下列情形者，快速存取服務提供者對其使用者侵害他人著作權或製版權之行為，不負賠償責任：

一、未改變存取之資訊。

二、於資訊提供者就該自動存取之原始資訊為修改、刪除或阻斷時，透過自動化技術為相同之處理。

三、經著作權人或製版權人通知其使用者涉有侵權行為後，立即移除或使他人無法進入該涉有侵權之內容或相關資訊。
第90條之7

有下列情形者，資訊儲存服務提供者對其使用者侵害他人著作權或製版權之行為，不負賠償責任：

一、對使用者涉有侵權行為不知情。

二、未直接自使用者之侵權行為獲有財產上利益。

三、經著作權人或製版權人通知其使用者涉有侵權行為後，立即移除或使他人無法進入該涉有侵權之內容或相關資訊。
第90條之8

有下列情形者，搜尋服務提供者對其使用者侵害他人著作權或製版權之行為，不負賠償責任：

一、對所搜尋或連結之資訊涉有侵權不知情。

二、未直接自使用者之侵權行為獲有財產上利益。

三、經著作權人或製版權人通知其使用者涉有侵權行為後，立即移除或使他人無法進入該涉有侵權之內容或相關資訊。
第90條之9
資訊儲存服務提供者應將第九十條之七第三款處理情形，依其與使用者約定之聯絡方式或使用者留存之聯絡資訊，轉送該涉有侵權之使用者。但依其提供服務之性質無法通知者，不在此限。

前項之使用者認其無侵權情事者，得檢具回復通知文件，要求資訊儲存服務提供者回復其被移除或使他人無法進入之內容或相關資訊。

資訊儲存服務提供者於接獲前項之回復通知後，應立即將回復通知文件轉送著作權人或製版權人。

著作權人或製版權人於接獲資訊儲存服務提供者前項通知之次日起十個工作日內，向資訊儲存服務提供者提出已對該使用者訴訟之證明者，資訊儲存服務提供者不負回復之義務。

著作權人或製版權人未依前項規定提出訴訟之證明，資訊儲存服務提供者至遲應於轉送回復通知之次日起十四個工作日內，回復被移除或使他人無法進入之內容或相關資訊。但無法回復者，應事先告知使用者，或提供其他適當方式供使用者回復。
第90條之10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網路服務提供者對涉有侵權之使用者，不負賠償責任：

一、依第九十條之六至第九十條之八之規定，移除或使他人無法進入該涉有侵權之內容或相關資訊。

二、知悉使用者所為涉有侵權情事後，善意移除或使他人無法進入該涉有侵權之內容或相關資訊。
第90條之11


因故意或過失，向網路服務提供者提出不實通知或回復通知，致使用者、著作權人、製版權人或網路服務提供者受有損害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90條之12
第九十條之四聯繫窗口之公告、第九十條之六至第九十條之九之通知、回復通知內容、應記載事項、補正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網路服務提供者民事免責事由實施辦法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著作權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九十條之十二規定訂定之。
	本辦法之訂定依據。

	第二條  本法第九十條之四第一項第三款所稱聯繫窗口資訊，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聯繫窗口之姓名或名稱、地址、聯絡電話、傳真號碼及電子郵件信箱。
二、接受電子簽章之格式或無須電子簽章之說明。
	一、本條規定網路服務提供者聯繫窗口應載明之資訊，並配合本辦法第三條及第五條等規定訂定之。
二、鑑於第三條之通知及第五條之回復通知得以郵寄、傳真或電子郵件方式為之，爰於第一款規定聯繫窗口應提供地址、聯繫電話、傳真號碼及電子郵件信箱資訊，俾利通知或回復通知之發送及聯繫。
三、基於本辦法第三條「通知」及第五條「回復通知」如以電子郵件寄送，原則上須以電子簽章為之，惟電子簽章依其使用技術及提供者之不同，將造成發送通知或回復通知上之成本差異，且依本辦法第三條第二項但書及第五條第二項但書規定，以電子郵件發送通知或回復通知並非一律須以電子簽章為之，故於第二款明定網路服務提供者應於聯繫窗口資訊載明其接受之電子簽章格式或無須電子簽章之說明，以利合法有效之通知及回復通知之發送。

	第三條  本法第九十條之六至第九十條之八所稱通知，應載明下列事項，並由著作權人、製版權人、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以下簡稱權利人）或權利人之代理人簽名或蓋章：
一、權利人或其代理人之姓名或名稱、地址及聯絡電話、傳真號碼、電子郵件信箱或其他自動聯繫方式之說明。
二、被侵害之著作或製版之名稱。
三、請求將涉有侵害著作權或製版權之內容移除或使他人無法進入之聲明。
四、足使網路服務提供者知悉該涉有侵權內容之相關資訊及其存取路徑。
五、表示權利人係基於善意，相信涉有侵權內容係未經合法授權或違反著作權法之陳述。
六、註明如有不實致他人受損害者，權利人願負法律責任。
前項通知，應用書面或經電子簽章之文件，以郵寄、傳真或電子郵件方式為之。但網路服務提供者已提供判別權利人之機制，或與權利人或其代理人另有約定者，從其機制或約定。
以代理人名義提出第一項之通知者，應同時聲明其已受權利人委任，並載明權利人之姓名或名稱。
在同一系統或網路，有多數著作或製版涉有侵權者，權利人或其代理人得以同一通知為之。

	一、本條規定權利人通知應載明之事項，權利人得依本條規定自行製作其通知，亦得依網路服務提供者所提供之通知例稿填寫，以加速處理流程。本條係參考美國一九九八年訂定之「數位千禧年著作權法（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 of 1998）」（以下簡稱DMCA）第五百十二條(c)(3)、大陸地區「互聯網著作權行政保護辦法」第八條規定定之。茲說明如下：
第一款係規定通知應記載權利人或其代理人之姓名或名稱、地址等基本資料。至於究係提供聯絡電話、傳真號碼、電子郵件信箱或其他自動聯繫方式之說明，抑或均予提供，則由權利人自由決定，惟權利人至少須提供其中一項。例如權利人因無個人電子郵件信箱，而提出實體通知信函者，須提供其個人之姓名、地址及聯絡電話，俾便網路服務提供者與其聯絡。
為使網路服務提供者得以具體瞭解通知所指陳事項並據以執行，爰於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通知應明確指明被侵害之著作或製版之名稱，並提出請求將涉有侵害著作權或製版權之內容移除或使他人無法進入之聲明。
第四款所規定「涉有侵權內容之相關資訊」，只須使網路服務提供者「知悉」而得據以執行即可。又通知載明之資訊除提供涉及侵權之相關資料外，並應提供該侵權資料之存取路徑，俾供網路服務提供者可迅速據以執行。
第五款、第六款之陳述與註明，主要係為促使發送通知人於通知之提出前，審慎考慮其通知之正當性及可能面對之法律責任，以減少不實通知之發生，亦可提供網路服務提供者執行「通知／取下」程序之信賴基礎。本二款主要係參考美國DMCA第五百十二條(c)(3)(A)(v)及(vi)、大陸地區「互聯網著作權行政保護辦法」第八條第五款等規定。
二、第二項所稱「網路服務提供者已提供判別權利人之機制」，例如網路服務提供者針對特定權利人提供專屬窗口供其發送通知之情形；而網路服務提供者「與權利人或其代理人另有約定者」，如網路服務提供者同意接受無電子簽章之電子郵件通知，或僅接受於傳真後補寄通知書正本之傳真通知等，均從其與權利人或其代理人之約定。
三、第三項規定以代理人名義提出通知者，僅須聲明其已受權利人委任，並載明權利人之姓名或名稱即可，毋庸提出其他證明，以資簡化。
四、第四項規定存在於同一系統或網路上之多數著作或製版涉有侵權時，得以同一通知為之，以簡化流程。

	第四條  權利人或其代理人之通知不符合前條規定者，網路服務提供者得通知補正。
前項補正通知，應由網路服務提供者自接到權利人或其代理人通知之次日起五個工作日內為之。
權利人或其代理人，應於接到補正通知之次日起五個工作日內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未完全者，視為未提出通知。
第一項之補正通知，應以權利人或其代理人原通知網路服務提供者之方式為之。但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第一項不合格式之通知或第三項未補正或補正未完全者，不得作為網路服務提供者知悉侵權情事之依據。
	一、第一項明定網路服務提供者於接收不合第三條規定之通知時，得依本條規定要求權利人補正，俾供其後續執行「通知／取下」程序。
二、第二項明定網路服務提供者決定通知補正者，應於接獲不合格式之通知後五個工作日向權利人或其代理人為之，以避免不當之延宕。
三、第三項明定權利人或其代理人應於接獲補正通知五個工作日內補正，以及逾期未補正及補正未完全之效果。
四、第四項明定為使權利人或其代理人儘速知悉通知補正之事，網路服務提供者原則上應以原通知網路服務提供者之方式為之，但如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五、第五項明確揭示第一項不合格式之通知、第三項未補正或補正未完全之情形，均不得作為網路服務提供者知悉侵權情事之依據。

	第五條  本法第九十條之九第二項所稱回復通知，應載明下列事項，並由使用者或其代理人簽名或蓋章：
一、使用者或其代理人之姓名或名稱、地址及聯絡電話、傳真號碼或電子郵件信箱。
二、請求回復被移除或無法進入之內容之聲明。
三、足使網路服務提供者知悉該內容之相關資訊。
四、表示使用者基於善意，認為其有合法權利利用該內容，而該內容被移除或使他人無法進入，係出於權利人或其代理人不實或錯誤之陳述。
五、同意資訊儲存服務提供者將回復通知轉送權利人或其代理人。
六、註明如有不實致他人受損害者，使用者願負法律責任。
前項回復通知，應用書面或經電子簽章之文件，以郵寄、傳真或電子郵件方式為之。但網路服務提供者認電子郵件無須採用電子簽章者，不在此限。
以代理人名義提出第一項之回復通知者，應同時聲明其已受使用者委任，並載明使用者之姓名或名稱。
	一、第一項各款規定回復通知應載明之事項，使用者得依本條規定自行製作其回復通知，亦得依資訊儲存服務提供者所提供之回復通知例稿填寫，以加速處理流程，主要係參考美國DMCA第五百十二條(g)(3)、大陸地區「互聯網著作權行政保護辦法」第九條等規定定之。
二、第二項明定回復通知文件應用書面或經電子簽章之文件，以郵寄、傳真或電子郵件方式為之。但網路服務提供者認為電子郵件無須採用電子簽章者，不在此限。
三、第三項明定以代理人名義提出回復通知者，僅須聲明其已受使用者委任，並載明使用者之姓名或名稱即可，毋庸提出其他證明，以資簡化。

	第六條  回復通知不符合前條規定者，資訊儲存服務提供者應通知補正。
前項補正通知，應由資訊儲存服務者自接到使用者或其代理人回復通知之次日起五個工作日內為之。
使用者或其代理人，應於接到補正通知之次日起五個工作日內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未完全者，視為未提出回復通知。
第一項之補正通知，應以使用者或其代理人原通知資訊儲存服務提供者之方式為之。但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明定回復通知不符合規定之處理程序，以及屆期未補正或補正未完全者，視為未提出回復通知，資訊儲存服務提供者自無回復該內容之義務。

	第七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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